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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应交税费

一、应交税费概述（★）

二、应交增值税（★★★）

三、应交消费税（★★★）

四、其他应交税费（★★）

 

一、应交税费概述

企业根据税法规定应交纳的各种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

企业应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各种税费的应交、缴纳等情况。该科目贷方登记交纳的各种税费等，借方登记实际交纳的税费；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反映企业尚未交纳的税费，期末余额如在借方，反映企业多交或尚未抵扣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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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等，也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企业交纳的印花税、耕地占用税等，不通过“应交税费”核算。

【例题1▪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应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的有（　　）。

A.交纳的印花税

B.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应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C.为企业员工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D.交纳的耕地占用税

【答案】BC

【解析】选项BC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而企业交纳的印花税、耕地占用税等不需要预计应交数的税金，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二、应交增值税

（一）增值税概述

1.概念：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应税行为）在流转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2.征税范围：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或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简称应税行为），以及进口货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

3.纳税人：根据经营规模大小及会计核算水平的健全程度，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4.计算方法：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

一般纳税人计算增值税大多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一般纳税人发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销售行为，也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式计税，但是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小规模纳税人一般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1）一般计税方法

先按当期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然后对当期购进项目向对方支付的税款（即进项税额）进行抵扣，从而间接算出当期的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提示：

计算结果为正，代表需要交税；为负，代表留抵税额。

解释：

1.销项税额

当期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当期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时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并收取的增值税税额。（销售开出去的）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销售额×增值税税率

2.进项税额

当期进项税额指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税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支付或负担的增值税税额。（采购拿回来的）

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5项内容）

①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同）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②从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③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9%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如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0%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本处较为特殊，税额是包含在价款当中的，如购买价款是100，其中9是进项税，91是货物价值）

④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自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⑤一般纳税人支付的道路、桥、闸通行费，凭取得的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收费金额和规定的方法计算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采用的税率分为13%、9%、6%和零税率。

	税率
	具体项目

	13%
	销售或者进口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9%
	销售或者进口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以及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货物

	
	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

	6%
	其他应税行为

	0%
	出口货物，但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2）简易计税方法

增值税的简易计税方法是按照销售额与征收率的乘积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采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为3%，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提示：

考试中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额一般为含税金额，需要换算。

换算公式为：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二）一般纳税人的账务处理

1.增值税核算应设置的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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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增值税（9个专栏）

	专栏名称
	核算内容

	进项税额
	记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而支付或负担的，准予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额

	销项税额
	记录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应收取的增值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记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等发生非正常损失以及其他原因而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

	已交税金
	记录一般纳税人当月已交纳的应交增值税额

	销项税额抵减
	记录一般纳税人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因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如差额征税的情况

	减免税款
	记录一般纳税人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减免的增值税额

	出口抵减内销

产品应纳税额
	记录实行“免、抵、退”办法的一般纳税人按规定计算的出口货物的进项税抵减内销产品的应纳税额

	出口退税
	记录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按规定退回的增值税额

	转出未交增值税和转出多交增值税
	分别记录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转出当月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额


（2）未交增值税

核算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从“应交增值税”或“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转入当月应交未交、多交或预交的增值税额，以及当月交纳以前期间未交的增值税额。

（3）预交增值税

核算一般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提供建筑服务、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等，以及其他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应预交的增值税额。

（4）待抵扣进项税额

核算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税务机关认证，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以后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5）待认证进项税额

核算一般纳税人由于未经税务机关认证而不得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6）待转销项税额

核算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已确认相关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

（7）简易计税

核算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发生的增值税计提、扣减、预缴、缴纳等业务。

（8）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核算增值税纳税人转让金融商品发生的增值税额。（交易性金融资产）

（9）代扣代交增值税

核算纳税人购进在境内未设经营机构的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的应税行为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二、应交增值税
（二）一般纳税人的账务处理
2.取得资产、接受劳务
（1）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服务、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
①正常购进
借：材料采购/在途物资/原材料/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月已认证可抵扣）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未认证可抵扣）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
注意：
企业购入材料、商品等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生的增值税应计入材料采购成本。
借：材料采购/在途物资/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贷：银行存款等
②退货
购进货物等发生的退货，应根据税务机关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制相反的账务处理，如原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做认证，应将发票退回并做相反的账务处理。
③购进农产品
具体规定前面已经介绍（即农产品收购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买价的9%；生产13%税率的商品，扣除率是10%）：
借：材料采购/原材料/在途物资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
【例3-24】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原材料按实际成本核算，销售商品价格为不含增值税的公允价格。2x19年6月份发生交易或事项以及相关的账务处理如下：
①5日，购入原材料一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12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5600元，材料尚未到达，全部款项已用银行存款支付。
借：在途物资　1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5600
　贷：银行存款135600
②10日，收到5日购入的原材料并验收入库，实际成本总额为120000元。同日，与运输公司结清运输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运输费用为5000元，增值税税额为450元，运输费用和增值税税额已用转账支票付讫。
借：原材料　　125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50
　贷：银行存款　　5450
　　　在途物资　　120000
③15日，购入不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一台，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3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3900元，款项尚未支付。
借：固定资产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900
　贷：应付账款　　 33900
④20日，购入农产品一批，农产品收购发票上注明的买价为200000元，规定的扣除率为9%，货物尚未到达，价款已用银行存款支付。
借：在途物资　　182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8000
　贷：银行存款　　200000
进项税额=购买价款×扣除率=200000×9%=18000（元）
⑤25日，企业管理部门委托外单位修理机器设备，取得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修理费用为2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2600，款项已用银行存款支付。
借：管理费用　　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600
　贷：银行存款　22600
（2）货物等已验收入库但尚未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
企业购进的货物等已到达并验收入库，但尚未收到增值税扣税凭证并未付款的，应在月末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协议上的价格暂估入账，不需要将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暂估入账。
下月初，用红字冲销原暂估入账金额，待取得相关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认证后，按照前述方法处理。
账务处理：
借：原材料等
　贷：应付账款——暂付应付账款
下月红字冲销原暂估入账金额
借：原材料等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具体例题，第二章第四节存货已经介绍过，本处不在介绍。
（3）进项税额转出
企业已单独确认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其事后改变用途（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等），或发生非正常损失，原已计入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或待认证进项税额，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提示：
以上行为无法产生销项，所以不能抵扣其进项。
解释：
“非正常损失”，根据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丢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货物或者不动产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的情形。
自然灾害不属于该类非正常损失。
账务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盘亏）
　　应付职工薪酬（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例3-26】承【例3-24】，2x19年6月份，甲公司发生进项税额转出事项如下：
①10日，库存材料因管理不善发生火灾损失，材料实际成本为20000元，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2600元。甲公司将毁损库存材料作为待处理财产损溢入账。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22600
　贷：原材料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2600
②18日，领用一批外购原材料用于集体福利，该批原材料的实际成本为60000元，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7800元。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67800
　贷：原材料　　6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800
注意：
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即使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已注明增值税进项税额。该税额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也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账务处理：
1.取得发票时：
借：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等
2.待税务局认证为不可抵扣的进项税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行税额
同时，
借：成本费用或资产科目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例3-27】承【例3-24】，2x19年6月28日，甲公司外购空调扇300台作为福利发放给直接从事生产的职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15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9500元。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购买空调扇的价款和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经税务机关认证。甲公司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①购入时：
借：库存商品——空调扇　1500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19500
　贷：银行存款　169500
②经税务机关认证不可抵扣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9500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19500
同时，
借：库存商品——空调扇19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9500
③实际发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169500
　贷：库存商品——空调扇　　169500
3.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
（1）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借：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银行存款等
　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清理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适用一般计税】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适用简易计税】
（2）销售退回
企业销售货物等发生销售退回的，应根据税务机关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作相反的账务处理。
（3）已确认收入，未发生纳税义务
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收入或利得确认时点早于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的。（先找科目过渡）
借：应收账款等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简易计税
（4）纳税义务发生，未确认收入
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早于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收入或利得确认时点的。（只确认税，收入等符合条件了再确认）
借：应收账款等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简易计税
借：应收账款等
　贷：主营业务收入等
（5）视同销售
①主要情形：
企业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对外捐赠等。
②账务处理
a.一般情况（含税价值确认相应内容）
借：应付职工薪酬（集体福利）
　　长期股权投资（对外投资）
　　应付股利（分配股利）
　贷：主营业务收入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简易计税
同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等
　贷：库存商品
b.对外捐赠
借：营业外支出（成本+销项税）
　贷：库存商品【成本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计税价或公允价或市场价×税率】
解释：
捐赠属于非日常活动，收入则属于日常活动，同时不满足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条件，所以不能确认收入，但按照税法规定，需要确认相应的销项税额。
【例3-29】承【例3-24】，2x19年6月份，甲公司发生的视同销售交易或事项如下：
①10日，以公司生产的产品对外捐赠，该批产品的实际成本为200000元，售价为250000元，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32500元。
借：营业外支出　　232500
　贷：库存商品　　2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2500
公司以自产产品对外捐赠应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250000×13%=32500（元）
②25日，甲公司用一批原材料对外进行长期股权投资。该批原材料实际成本为600000元，双方协商不含税价值为750000元，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975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847500
　贷：其他业务收入7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7500
同时，
借：其他业务成本　600000
　贷：原材料　　600000
公司对外投资原材料应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750000×13%=97500（元）
4.交纳增值税
（1）企业交纳当月应交的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贷：银行存款
（2）企业交纳以前期间未交的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例3-30】承【例3-24】至【例3-29】，2x19年6月份，甲公司当月发生增值税销项税额合计为525200元，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合计为29900元，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为195050元。甲公司当月应交增值税计算结果如下：
当月应交增值税=525200+29900-195050=360050（元）
甲公司用银行存款交纳当月增值税税款310050元，甲公司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310050
　贷：银行存款310050
5.月末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
月度终了，企业应当将当月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自“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转入“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1）当月应交未交的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2）当月多交的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
（三）小规模纳税人的账务处理
小规模纳税人核算增值税采用简化的方法（简易计税），即购进货物、应税劳务或应税行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一律不予抵扣，直接计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应税劳务或应税行为时，按照不含税的销售额和规定的增值税征收率计算应交纳的增值税（即应纳税额），但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意：
小规模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应纳税额合并定价的方法并向客户结算款项，销售货物、应税劳务或应税行为后，应进行价税分离，确定不含税的销售额。
不含税的销售额计算公式：
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应纳税额=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提示：
小规模纳税人进行账务处理时，只需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该明细科目不再设置增值税专栏。
【例3-32】某企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征收率为3%，原材料按实际成本核算。该企业发生经济交易如下：购入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3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3900元，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材料已验收入库。销售产品一批，开具的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货款（含税）为51500元，款项已存入银行。用银行存款交纳增值税1500元。该企业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购入原材料：
借：原材料33900
　贷：银行存款33900
（2）销售产品：
借：银行存款　515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500
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51500÷（1+3%）=50000（元）
应纳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50000×3%=1500（元）
（3）交纳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500
　贷：银行存款　1500

第四节　应交税费
二、应交增值税
（四）差额征税的账务处理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营改增试点政策的规定，对于企业发生的某些业务（金融商品转让、经纪代理服务、融资租赁和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场站服务、试点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提供建筑服务等）无法通过抵扣机制避免重复征税的，应采用差额征税方式计算交纳增值税。
1.企业按规定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账务处理
（1）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时（给别人的钱是你的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等（应付或实际支付金额）
贷：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银行存款等
（2）待取得合规增值税扣税凭证且纳税义务发生（收到人家给你的发票）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选择简易计税）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贷：主营业务成本等
【例3-33】某旅行社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交增值税采用差额征税方式核算。2x19年7月份，该旅行社为乙公司提供职工境内旅游服务，向乙公司收取含税价款318000元，其中增值税18000元，全部款项已收妥入账。旅行社以银行存款支付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和其他单位相关费用共计254400元（含税），其中，因允许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14400元。该旅行社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确认旅游服务收入：
借：银行存款　318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8000
（2）支付住宿费等旅游费用：
借：主营业务成本　　254400
　贷：银行存款　254400
（3）根据增值税扣税凭证抵减销项税额，并调整成本：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144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14400
上述分录（1）、（2）可合并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24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14400
　贷：银行存款　254400
2.企业转让金融商品按规定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交易性金融资产已经介绍过）
（1）企业实际转让金融商品，月末，如产生转让收益:
借：投资收益
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2）如产生转让损失，则按可结转下月抵扣税额:
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贷：投资收益
（3）年末仍为负差:
借：投资收益
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4）交纳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五）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额的账务处理
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企业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
解释：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包括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设备（如金税卡、IC卡、读卡器或金税盘和报税盘）、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设备（如税控盘和报税盘）、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控系统和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发票税控系统的设备（如税控盘和传输盘）。
（1）企业初次购入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
借：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
应付账款
（2）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一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小规模】
贷：管理费用
（3）企业发生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技术维护费，应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
借：管理费用
贷：银行存款
（4）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一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小规模】
贷：管理费用
【例3-34】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初次购买数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38000元，增值税税额为4940元，价款和税款以银行存款支付。
该公司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取得设备，支付价款和税款时：
借：固定资产　42940
　贷：银行存款　　42940
（2）按规定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42940
　贷：管理费用　42940
三、应交消费税
（一）消费税概述
消费税是指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按其流转额交纳的一种税。
消费税有从价定率、从量定额和既从价定率又从量定额复合计税（简称复合计税）三种征收方法。
（二）账务处理
企业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消费税”明细科目。
1.销售应税消费品
借：税金及附加（消费税只有跟销售有关时才涉及本科目）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
企业将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等非生产机构时，按规定应交纳的消费税。
借：在建工程等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委托加工继续用于生产应纳消费税的商品负担的消费税，计入“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借方。
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委托加工直接用于对外销售的商品负担的消费税，计入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例3-35】甲企业销售所生产的高档化妆品，价款1000000元（不含增值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130000元，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30%。款项已存入银行。
（1）取得价款和税款时：
借：银行存款　113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000
（2）计算应交纳的消费税：
借：税金及附加　　30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00000
【例3-36】乙企业在建工程领用自产柴油，成本为50000元，应纳消费税6000元。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乙企业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在建工程　　56000
　贷：库存商品　　50000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6000
【例3-37】丙企业下设的职工食堂享受企业提供的补贴，本月领用自产产品一批，该产品的账面成本20000元，市场价格30000元，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消费税税率10%。丙企业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　　33900
　　税金及附加　　3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900
　　　　　　　——应交消费税　　　　3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
　贷：库存商品　20000
【例3-38】甲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委托乙企业代为加工一批应交消费税的材料（非金银首饰）。甲企业的材料成本为2000000元，加工费为400000元，增值税税率为13%，由乙企业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为160000元。材料已经加工完成，并由甲企业收回验收入库，加工费及相关税金尚未支付。甲企业采用实际成本法进行原材料的核算。
（1）如果甲企业收回的委托加工物资用于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甲企业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委托加工物资　 2000000
　贷：原材料　 2000000
借：委托加工物资　4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2000
　　　　　　——应交消费税　160000
　贷：应付账款　612000
借：原材料2400000
　贷：委托加工物资2400000
（2）如果甲企业收回的委托加工物资直接用于对外销售，甲企业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委托加工物资　2000000
　贷：原材料　2000000
借：委托加工物资　　56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2000
　贷：应付账款　612000
借：原材料　　　2560000
　贷：委托加工物资　2560000
4.进口应税消费品
企业进口应税物资在进口环节应交的消费税
借：材料采购/固定资产等（包含消费税）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
【例题】甲企业从国外进口一批需要交纳消费税的商品，商品价值1000000元（不含增值税），进口环节需要交纳的消费税为200000元，采购的商品已经验收入库，货款和税款已经用银行存款支付。假设不考虑增值税的影响。对该批商品的消费税甲企业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借：库存商品　　　　　　　　　　　1200000
　贷：银行存款　1200000
四、其他应交税费
（一）概念
其他应交税费是指除上述应交税费以外的其他各种应上交国家的税费，包括应交资源税、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土地增值税、应交所得税、应交房产税、应交土地使用税、应交车船税、应交教育费附加、应交矿产资源补偿费、应交个人所得税等。
（二）科目设置
企业应当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相应的明细科目进行核算，贷方登记应交纳的有关税费，借方登记已交纳的有关税费。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交纳的有关税费。
（三）应交资源税
概念：对在我国境内开采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
账务处理：
1.对外销售应税产品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资源税
2.自产自用应税产品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资源税
【例3-40】甲企业本期对外销售资源税应税矿产品3600吨、将自产资源税应税矿产品800吨用于其产品生产，税法规定每吨矿产品应交资源税5元。甲企业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计算对外销售应税矿产品应交资源税：
借：税金及附加    18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资源税18000
企业对外销售应税产品而应交的资源税=3600×5=18000（元）
（2）计算自用应税矿产品应交资源税：
借：生产成本　　4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资源税　4000
企业自产自用应税矿产品而应交纳的资源税=800×5=4000（元）
（3）交纳资源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资源税　22000
　贷：银行存款　22000
（四）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概念：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计税依据征收的一种税。其纳税人为交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并分别与两项税金同时缴纳。税率因纳税人所在地不同从1%-7%不等。
应纳税额=（实际交纳的增值税+实际交纳的消费税）×适用税率
账务处理：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贷：银行存款
【例3-41】甲企业本期实际应交增值税510000元、消费税240000元，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甲企业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计算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借：税金及附加　　52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52500
应交的城市维护建设税=（510000+240000）×7%=52500（元）
（2）用银行存款交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52500
　贷：银行存款　　52500
（五）应交教育费附加
概念：教育费附加是指为了加快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扩大地方教育经费资金而向企业征收的附加费用。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按其一定比例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
账务处理：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六）应交土地增值税
概念：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简称转让房地产）并取得增值性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所征收的一种税。
计算方法：土地增值税按照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
税率：土地增值税采用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其中最低税率为30%，最高税率为60%。
解释：
转让房地产的增值额是转让收入减去税法规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
其中，
转让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
扣除项目主要包括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开发土地的成本及费用、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及费用、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财政部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等。
根据企业对房地产核算方法不同，企业应交土地增值税的账务处理也有所区别：
①企业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连同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一并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的，转让时应交的土地增值税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②土地使用权在“无形资产”科目核算的
借：银行存款
累计摊销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处置损益（借方差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无形资产
资产处置损益（贷方差额）
③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销售房地产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④交纳土地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例3-43】甲企业对外转让一栋厂房，根据税法规定计算的应交土地增值税为25000元。甲企业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计算应交土地增值税：
借：固定资产清理 25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25000
（2）用银行存款交纳土地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25000
　贷：银行存款　25000
（七）应交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概念：房产税是国家对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的由产权所有人缴纳的一种税。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30%后的余额计算交纳。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参考同类房产核定；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其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和规定税额计算征收。
车船税是以车辆、船舶（简称车船）为课征对象，向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对在我国领域和管辖海域开采矿产资源而征收的费用。
账务处理：
企业应交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矿产资源补偿费。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
——应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应交车船税
——应交矿产资源补偿费
【例3-44】某企业按税法规定本期应交纳房产税160000元、车船税38000元、城镇土地使用税45000元。该企业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计算应交纳上述税金：
借：税金及附加　243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160000
　　　　　　　——应交城镇土地使用税45000
　　　　　　　——应交车船税　　38000
（2）用银行存款交纳上述税金：
借：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160000
　　　　　　——应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45000
　　　　　　——应交车船税　38000
　贷：银行存款　　43000
（八）应交个人所得税
企业职工按规定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通常由单位代扣代缴。
账务处理：
1.企业按规定计算的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所得税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2.企业交纳个人所得税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例3-45】某企业结算本月应付职工工资总额300000元，按税法规定应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所得税共计3000元，实发工资297000元。该企业应编制如下账务处理：
（1）代扣个人所得税：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3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3000
（2）交纳个人所得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3000　

贷：银行存款　3000
寄语
第三章的内容，我们已经顺利学完，大家学的怎么样呢？
本章的内容很多是和第二章相通的东西，所以各位还需要把第二章的基础打牢，学习本章才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不管前路如何，做好眼下，才是我们需要的。
各位同学，继续加油。


